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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降那天，别人都在转发节气诗文、养生图文，F发了

一则让人发笑的朋友圈：“有生以来第一次丰唇术。操刀

者：蚊子。用时：0.5秒。持续：2天。”配图是自己马赛克了

眉眼鼻子的脸孔，只留下丰盈如安吉丽娜·朱莉的上唇特

写。点赞者数百。很多人哈哈哈哈哈哈。

那只蚊子不偏不倚叮在上唇中间。肿胀恰到好处，真

的很像微整形手术的效果。我从来不知道F有这种幽默。但

我更不知道的是——在那些点赞和留言中发现的——F和

H竟然相识，而且，吻过。在此之前，我从没看到过他们有

任何互动。

他们显然不知道我同时有他们的微信，甚至没有意识

到彼此可能有交集。他谈及:“那次接吻……”她回复:“你还

好吗？”他们一来一去回复了几轮，令我能够揣测出来：之

前露水相亲，之后不相往来，直到这张性感搞笑的照片横

空出世，勾起了遥远的回忆。

我完全不能暴露自己看到了这段谈话。同时，又很为

他们担心：万一还有人像我这样不小心看到了呢？我和F相

熟，但和H只是一面之交，在某次朋友的活动中跟着一大群

人互加的微信，甚至从没有和H私聊过。从职业上看，F和H

确实八竿子打不着；从年龄上看，F比H大了一轮。对我这样

的小说写作者来说，这样的一段留言完全可以生发出一篇

短篇小说，搞不好三五篇不重样的呢。

坦白说，换作是我，肯定不会在任何人的朋友圈留下如

此亲密的留言，即便有话要说，也肯定是小窗私聊。也许七零

后眼里的隐私，在九零后眼里根本就是可以公开讲述的小

事？也许我心目中不该在公开场合说出口的隐私，在别人看

来只是一段饶有趣味的风流插曲，说出来只会增加他们的个

人魅力，换言之是个有趣的话题？也许，在F和H关于数年前

的那个吻、对嘴唇的印象的留言之后，还有他们共同的朋友

的发言，因为那可能是当时众所周知的一个吻，甚至是千禧

年派对上的群吻，甚至是我想象不到的情境中与爱情毫无干

系的一个吻，所以完全谈不上是“隐私”。

隔了几天再去回想，好奇心减弱了，同理心变强了，我

开始觉得这是一件挺美好的事。也许，当年他们不算好聚

好散，如今的生活也天各一方，就算彼此都在通讯录里，就

算彼此都看得到对方的近况，就是那种既不想删，又不想

聊的过去的朋友，始终没有机会，或勇气，或借口再问一

声好，再开一个玩笑。直到那只在霜降夜让她秒变安吉丽

娜·朱莉的蚊子出现，在幽默的语境里，让他们再聊几句，就

几句，不多不少，不悲不喜；让他们的目光在对方的名字和

头像上稍作停留，不多不少，不喜不嫌；感觉像是雨过天晴

或冰释前嫌，也像是后会有期。就吻而言，他们有过美好的

回忆，多年后，美好的吻本身再次得到肯定，除此之外，皆成

浮云。

金 庸 先 生 走了，初 听 这个 消 息 想 起 了幼 时 初 雪 消

融——那个银装素裹的世界总是倏忽一夜后不见踪影，让

人在窗前可以停顿很久，仿佛美得不真实的世界从未出现。

金庸笔下的主角往往是些普通人：天资不算过人的郭

靖、出身不好的杨过、仅仅有些小聪明的韦小宝、武林排名一

般的华山派徒有师哥之名的令狐冲、除了撩妹真没什么技能

的张无忌……但是这些小人物偏偏不肯向命运低头，总是倔

强乐观地过活，怎么看也没有点英雄的大义，和自我牺牲的

压抑。

英雄是古龙笔下那样的，天地间的孤独浪子，不管是为

了大义背上“杀义兄”之名的谢晓峰、命运错乱依然背负使

命的傅红雪和叶开，还是作为复仇工具的王怜花，乃至为了

“英雄之名”将心爱的人送入火坑的李寻欢……他们都是背

负着孤独，不敢奢望被人理解的绝望之人，明明外表是个浪

子，却不肯在关键时刻抛开世俗之见，只能带着道义的枷锁

在黑暗里向更黑暗处行进。古龙小说里的人物个个都是绝

望之人，不得不放下而接受命运。

金庸的江湖里才是有“侠”的：华山弟子令狐冲就要归

隐了，却在路上遭遇了武林的变故因而卷入纷争，尽管后果

是死了六师弟、小师妹，看透了武林正派的虚伪；自己杀了作

为暴君的东方不败，推倒了旧势力，却亲手将任我行送上权

位，眼睁睁看着信任的故人变为另一个暴君，也依然选择结

交豪杰，继续在这个武林里游荡，令狐冲也曾想过抽身，但他

最终也没能在动乱面前置身事外。尽管这一切是如此令人失

望，见识到人性在权力面前的不堪一击，但这些小人物，依然

没有放弃这个世界，也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向善和改变世界

的心；他们何尝不想置身事外呢，只是被命运的错付而只能

改变罢了。

金庸的笔下还有女侠，不同于古龙笔下的性格多变可

爱的女性们，金庸笔下的女侠是“侠”字当前，“女”字居后

的。黄蓉和郭芙的泼辣、洒脱不像唐传奇里的聂隐娘吗？风

陵渡口，人们以为郭襄一见杨过所误的终身，真就是郭襄的

无奈吗？恐怕未必。你爱我，我就陪你归隐；你不爱我，我就

独自身处这江湖。左右不过是得不到，何必那么消极。

一个吻

江湖未央

【文/于是】 

【文/老何】 

妖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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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无意间偷窥到了隐私，而是
见证了一个美好的吻有多么美好。这样一
想，我顿时轻松了。

这才是我们想看到的“侠”的世界，它
跟现实一样不完美，但总有一个牛背山可
以向往。 

终究，我们是为自己而活，而不是外
人的眼光。

出出入入

乐活记

攻心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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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曼曼】 

凌选在金秋时节回国纯属巧合，这巧合倒促成了几桩

美事。一是佳节接连，正好可以举家团圆，赏月品蟹。二是

恰巧是一年中最美最适宜的日子，不冷不热。这秋冬季的

转换在上海的街头显得风情万种，特别是在穿衣搭配上。

走在市区的任何一条街上，她被那些行色匆匆，时尚

干练的绅士、丽人们，那扑面而来的潮流感包围。精致妥帖

的风衣、皮衣、西服；休闲型如经典格子衬衫、棒球衫，还

有穿大衣、毛衣的，色系多半为莫兰迪色；看到的裤装则是

近年流行的阔腿裤，而穿小脚裤的则要卷起裤腿，脚踝是

必然要裸露一截的；至于染发的流行颜色，不论男女均选

择冷色调，衬托得那些擦着BB霜的“小主”的脸白皙又减

龄，还有各色包包、配饰、小白鞋，小黑鞋……

再看自己的一身装扮，从地球南面飞来的时候 是冬

季，抵达上海的时候，气温不高不低，只要脱去外套，倒也

不显得突兀，只是这身行头，除去保暖蔽体舒适，就没有别

的什么功能了。她微微地感到自己有点“土”，用时下的话

说是“out”，与这盛世繁华氛围不融合，这是她在地球另一

边的城市从未有过的感受。

让她感到自信嘚瑟的是，有一次，凌约了家附近的医

院看诊，穿一身休闲服，上身一件藕粉底色、彩色花纹棒

球衫，底下配一条西瓜红休闲裤，一双白色运动鞋。从上

到下，全部都是N年前的旧款，与流行时尚沾不上边。但就

是这样的装束，居然吸引了一位洋人老太太主动上前问她

这套行头是哪儿买的？真是好看！她有点受宠若惊般地回

答：“Shanghai！”那边马上发出连连赞叹，还做了解释性

补充：“难怪呢！我想这边没有那么好看的衣服。”这个经历

给了凌一星期的好心情。

原来不用跟随流行的步伐，穿出自己的性格就是美

丽。这 是 她在 故乡生活多年从 未有过的感受，一种肆 意

洒脱、无拘无 束的自由不羁在心中洋溢。无 所 谓in还 是

out，潮与不潮，完全是个人的喜好与风格，有时候，我们觉

得格格不入的不是来自自己的内心，而是周遭环境。


